
关于转发市教委关于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各支部：
 根据渝教工委【2013】95号文件要求，涉及到含学生党员的支部要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员教育实践活动，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党  办

2013年11月27日

渝教工委〔2013〕95号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员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市属各高校党组织：

大学生党员作为高校党员队伍的重要构成，既是高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参与者，也是重要的依靠对象。为进一步抓好大学生党员教育实践活动，结合我市高校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学习教育。组织大学生党员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党章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学习中央和市委有关文件规定；开展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党风党纪和道德品行教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开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讨论，特别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学习重点内容，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党员的思想认识和党性修养。要坚持结合个人思想实际学，带着问题学，边学习边反思，重点领会理论精髓，切实提高学习教育质量。各支部要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组织学习，确保一定时间的集中学习教育。
二、深入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面对面、背靠背”等形式，深入听取广大学生的意见建议，既鼓励学生直接当面提意见，又畅通间接匿名提意见的渠道。组织开展“我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活动，大学生党员要带头带动全校学生积极参与，围绕学校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内部改革、社会服务等工作，为促进学校科学发展出谋划策。大学生党员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查摆自己在“四风”尤其是校风学风建设、党员模范作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修养、道德品质等方面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明确努力方向和具体改进措施。
三、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会前，在全体党员之间深入开展交心谈心活动，支部书记与党员要逐一谈话。支部书记和委员要撰写对照检查材料，普通大学生党员应撰写发言提纲，支部对照检查材料由支部书记主持撰写。由学生担任支部书记的材料由指导老师审阅后送院系党组织书记把关，支部委员和党员的材料由支部书记审阅后送指导老师把关。会上，党支部书记和委员要带头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诚恳地开展相互批评。可邀请学生代表列席会议。会后，及时将专题组织生活会情况向所在班级、年级通报，接受师生评议。
四、狠抓整改落实和建章立制。对学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建立整改台帐，制定任务书和时间表，一项一项抓落实。对涉及教育教学、社会实践、就业创业、困难帮扶等与育人质量和民生相关的问题，要纳入学校整改方案，统筹加以解决。党支部要制定整改方案，提交专题组织生活会讨论。对大学生党员存在的突出问题，党支部要督促其立说立改，对带普遍性的问题，学校要集中治理，狠抓整改。大学生党员骨干和团学干部要带头边查边改，以实际行动转作风、纯校风、优学风。坚持标本兼治，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健全完善严格党内生活、转变工作作风、校风学风建设、联系服务群众等方面制度，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
五、创新活动载体。针对大学生特点，运用网站、微博客、QQ群、手机报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拓展学习教育形式；开展网络问计、在线咨询等，畅通学生意见、诉求表达渠道；召开网络党员大会、网上支部组织生活会等，搭建党员活动网络平台；多形式、多渠道公布查摆问题情况及整改落实进程，主动接受师生监督。开展 “先锋引领”活动，发挥大学生党员在校风学风、学术道德和日常行为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开展“同学手牵手”活动，组织大学生党员进班级、进寝室，建立“一对一”联系服务机制，从思想、学习和生活上联系服务身边同学。开展 “深入基层、服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党员开展社会调查、志愿服务、“三下乡”、挂职锻炼等，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接受教育、锤炼党性、练就本领、增长才干。
各高校党组织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相关责任，构建有力有效的工作机制。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应把大学生党支部作为联系点，加强经常联系和指导；由大学生党员担任书记的学生党支部，院系级党组织要指派党员教师担任活动指导老师，全程参与、指导所联系党支部教育实践活动。教师党员和教职工党组织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大学生党员树立标杆。要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切实把大学生党员都发动起来、参与进来。各高校党组织要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大学生党员教育实践活动真正取得实效。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2013年11月25日
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13年11月26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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